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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卫生监督所、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预防医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涛、王金敖、王宾、柯德兵、沈士卫、孙震、石华斌、王超、张恒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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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卫生监督执法

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明确了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程序和要求、内容和方法及结果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本省各级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及其卫生监督机构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的卫生监督执法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GBZ 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T 196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技术导则

GBZ/T 197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技术导则

GBZ/T 277　职业病危害评价通则

WS/T 751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技术导则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职业病危害因素  occupational hazard factor
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的化学、物理、生物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有害因素。

3.2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occupational health technical service organization
取得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资质认可，为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职业

病防护设备设施与个人防护用品的效果评价等技术服务的机构。

3.3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档案  occupational health technical service archives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在技术服务及日常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影像

资料等。

注： 主要包括基础档案、评价档案、检测档案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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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专业技术人员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或者拟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的单位中专职从事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工作的人员。

3.5 
个人防护用品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劳动者在劳动中为防御物理、化学、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而穿戴、配备以及涂抹、使用的各种物品的

总称。

注： 又称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

4 程序和要求

4.1 监督检查前准备

准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性文件以及被检查机构基本情况等资料，根据需要确定检查内

容，设计检查表。现场检查的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应不少于 2 人，明确职责分工。准备移动执法终端、

便携式打印机、便携式计算机、执法记录仪等执法取证装备。

4.2 监督检查前告知

告知监督检查目的、性质、依据、内容等，要求被检查机构归集与检查相关的台账资料，告知被检查机

构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4.3 现场监督检查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主动向被检查机构出示有效执法资格证件，严格执行卫生监督执法全过程记

录制度，在被检查机构相关工作人员陪同下，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查看、现场询问、提取证据等

方式，按照检查分工进行检查和核查。检查过程中应遵守被检查机构的卫生、安全及保密等管理规定。

具备条件的，可实施非现场监督检查。

4.4 监督检查结果反馈和处理

现场检查结束后，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制作《现场笔录》《卫生监督意见书》等执法文书，整理图片、

录音、影像等其他记录，由被检查机构负责人或陪同人员确认检查笔录和图片等记录是否属实。职业卫

生监督执法人员应按规定向被检查机构反馈检查结果，若存在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提出整改意见，并告

知接受调查与处理的程序和要求。

5 内容和方法

5.1 资质条件

5.1.1 检查是否具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及是否在有效期限。

5.1.2 核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中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实验室

地址，有变动的是否向原资质认可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5.1.3 检查是否具有固定工作场所，实验室、档案室等场所的面积是否与所申请资质、业务范围相适应。

5.1.4 检查是否具有符合条件的实验室，查验资质证书及副本，查看实验室用房产权证明或租用合同。

5.1.5 检查是否具备与所申请资质、业务范围相适应的仪器设备，查看仪器设备购置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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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资质管理

5.2.1 抽查职业卫生技术报告，核查是否存在超出资质认可范围从事技术服务活动。

5.2.2 检查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情形。

5.2.3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分立、合并的，检查是否申请办理资质认可变更手续或者重新申请资质

认可。

5.3 人员管理

5.3.1 检查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情况。查阅专业技术人员名单、劳动合同、社保缴存记录、培训和考试

合格记录等材料，核查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使用未达到考核评估要求或非本机构

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是否存在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在两个及以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从业的情形。

5.3.2 查阅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控制负责人等的技术职称证书、工作经历证

明、任命文件等，核查是否符合要求。

5.3.3 检查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是否每年接受不少于 8 学时的继续教育培训。

5.4 技术服务

5.4.1 检查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建立与运行情况。核查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落实和日常记录

情况，质量保证体系责任落实、日常记录及不符合工作控制、纠正和改进措施情况。

5.4.2 检查是否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责任制，核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责任制、主要负责人对本机

构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全面负责、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控制负责人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全过程

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5.4.3 检查主要负责人、专职技术负责人、质量控制负责人、报告审核人、授权签字人、技术服务项目负责

人及参与人员是否按照职责分工参与技术服务。查阅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方案及职业卫生技术报

告及原始记录等是否完整、规范，查看报告审核人、授权签字人、技术服务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在技术

报告及原始记录上签字情况，核查是否存在代替他人签字、未参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事项签字等情形。

5.4.4 查阅现场调查和采样、仪器设备管理和使用、标准物质管理、检测数据记录等资料，核查是否按照

法律法规和 GB 18871、GBZ 1、GBZ 2.1、GBZ 2.2、GBZ 159 等的要求，开展现场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识

别、现场采样、现场检测、样品管理、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及应用、危害程度评价、防护措施及其效果评

价、技术报告编制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活动。

5.4.5 检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独立开展工作情况，检查委托检测项目情况和承担委托检测项目的技

术服务机构检测能力情况，检查委托检测项目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现场采集和检测结果分析及应用

等工作情况。

5.4.6 检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否公开办事制度和程序。

5.4.7 检查是否以书面形式与用人单位明确技术服务内容、范围以及双方的责任。

5.4.8 抽查职业卫生技术报告，是否符合 GBZ/T 196、GBZ/T 197、GBZ/T 277、WS/T 751 等的要求。

5.4.9 查阅资质证书、程序文件、技术服务报告和原始记录等技术服务档案，核查技术报告有关内容与现

场调查原始记录是否一致，技术服务原始记录是否客观、真实，核查是否存在出具虚假或者失实的职业卫

生技术报告，是否转包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项目，是否擅自更改、简化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程序和相关内容等

情形。

5.4.10 检查是否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查阅个人防护用品购买凭证和发放清单，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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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询问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使用情况。

5.5 档案管理

5.5.1 检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否按照规定建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档案，并长期妥善保管，核查是

否存在擅自涂改、伪造、藏匿和销毁档案等违法违规行为。

5.5.2 检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档案，核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过程控制记录、现场勘查记录、相关原始记

录、影像资料、技术报告及相关证明文件是否完整、规范。

5.6 信息报告

5.6.1 检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信息系统，核查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否按照规定向技术服务

所在地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及时报送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内容、时间、参与人员等相关信息。

5.6.2 抽查职业卫生技术报告，核查机构是否在出具报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在本单位网站上公开技

术报告相关信息，公开时间应不少于 5 年，核实公开信息内容是否完整，主要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地址及

联系人，技术服务项目组人员名单，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场检测的专业技术人员名单、时间，用人单位

陪同人，证明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6 结果处理

6.1 依法处理

6.1.1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及其卫生监督机构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

执法时，针对发现的问题，根据实际需要对用人单位开展延伸执法检查。

6.1.2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应出具执法文书，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及时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6.1.3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依法予以处理，并

按规定纳入信用监管。

6.2 报告和移交

6.2.1 对重大职业卫生违法案件，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按规定应当及时向相

应上级部门报告。

6.2.2 对在监督执法中发现的不属于本部门管辖范围的涉嫌违法行为要按规定向相关部门通报，并移交

相关材料；涉及刑事责任追究的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6.3 其他事项

6.3.1 及时完成案卷整理、案卷归档等工作。

6.3.2 存在提取物证情形时，结案后要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返还，并给出明确说明和书面记载。

6.4 信息公开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应当按规定公开监督执法检查情况，依

法公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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